
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E4113211321001551001）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

一、招标条件

    本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

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501.35万元，招标人为南召县城郊乡人民政府。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1）、新建蓄水坝 3座，1#坝长 60米，2#坝长 43米，3#坝长 70米；（2）、新

建浆砌石挡墙 470米；河道清障工程 12690立方；（3）、新建 C25混凝土道路长 315米，

宽 4米，厚 20厘米；敷设波形钢护栏 950米等。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第一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第一标段)的

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投标人拟任项目经理应具有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不含临时），并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拟派项目经理在投标时没有在其他项目上担任职务，提供单位

出具的无在建工程承诺书（盖单位公章）；

3.4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债务，没有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提供 2021、

2022、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三年，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

提供相应年份的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3.5依据财库〔2016〕125号文件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投标人需提供

规范的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

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



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招标公告发布之后的网站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

公章）；

3.6投标人需做出“无行贿行为承诺（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项

目总监、授权委托人）”，如遇投诉举报，经查证其承诺不实，后果自负；

3.7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3.8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审查内容以投标截止时间前填报上传企业诚信库信息为准，过期

更改的诚信库信息不作为本项目评审依据。开评标现场不接受诚信库信息原件。诚信库上传

信息必须内容齐全，真实有效，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否则，由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或资

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由投标企业承担责任。本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时，同时公示中标候选

人诚信库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9本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时，同时公示中标候选人诚信库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年 12月 05日 08时 00分到 2024年 12月 26日 08时 59分

获取方式：《南召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jy.nanzhao.gov.cn）；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12月 26日 09时 00分

递交方式：南召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12月 26日 09时 00分

开标地点：南召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

七、其他

    一、招标条件：

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已经南召县改革和发展

委员会批准建设，批准文号：召发改[2023]133号，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招标人为南召县

城郊乡人民政府，招标代理机构为河南一本商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2、项目编号：E4113211321001551001



3、建设地点：南召县城郊乡北沟村

4、项目概况：（1）、新建蓄水坝 3座，1#坝长 60米，2#坝长 43米，3#坝长 70米；（2）、

新建浆砌石挡墙 470米；河道清障工程 12690立方；（3）、新建 C25混凝土道路长 315米，

宽 4米，厚 20厘米；敷设波形钢护栏 950米等。

5、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 1个标段。

6、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包含的全部内容。

7、计划工期：90日历天 ；

8、质量要求：合格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投标人拟任项目经理应具有相关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不含临时），并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拟派项目经理在投标时没有在其他项目上担任职务，提供单位

出具的无在建工程承诺书（盖单位公章）；

3.4投标人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债务，没有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提供 2021、

2022、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若企业成立年份不足三年，则以企业成立年份向后推算，

提供相应年份的经审计合格的财务审计报告）；

3.5依据财库〔2016〕125号文件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其参与本项目招投标活动。投标人需提供

规范的信用报告，信用报告应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信用

报告的生成日期为本项目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

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招标公告发布之后的网站查询结果截图并加盖

公章）；

3.6投标人需做出“无行贿行为承诺（承诺对象包括：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项

目总监、授权委托人）”，如遇投诉举报，经查证其承诺不实，后果自负；

3.7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3.8本项目实行资格后审，审查内容以投标截止时间前填报上传企业诚信库信息为准，过期

更改的诚信库信息不作为本项目评审依据。开评标现场不接受诚信库信息原件。诚信库上传

信息必须内容齐全，真实有效，原件扫描件清晰可辨。否则，由此造成应得分而未得分或资



格审查不合格等情况的，由投标企业承担责任。本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时，同时公示中标候选

人诚信库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9本项目评标结果公示时，同时公示中标候选人诚信库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企业诚信库注册

本项目只接受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中已加入企业诚信库的企业投标,未入库的投标人请

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入库办理请参见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ggzyjy.nanyang.gov.cn下载专区《诚信库申报操作手册》，企业办理诚信库不收取

任何费用，不需携带原件到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因未及时办理入库手续导致

无法投标的,责任自负。

4.2办理标证通数字证书/CA锁数字证书

投标企业须先办理标证通数字证书或 Ca数字证书实体锁之后，凭其完成企业诚信库注册后，

方可在网上办理招投标相关业务。标证通数字证书/CA锁数字证书办理请参见南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交易主体登录页面相关引导内容。

4.3投标保证金交纳

本招标项目投标保证金允许转账、电子投标保函、保证金免缴、减半缴纳、承诺函代替投标

保证金五种方式(任意符合其中一种即可)。

（1）转账

投标企业需严格按所投项目标段招标文件提供的银行账号交纳保证金，确认相关信息无误；

保证金必须从企业基本账户一次性足额打入指定账户；企业基本账户必须与企业诚信库内填

写的基本账户信息完全一致；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以开标时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显示的银

行数据为准；系统未显示或未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求交纳均视为未缴纳保证金，不能参加开

标活动。

（2）电子投标保函

投标企业必须首先确认本企业诚信库内填写的基本账户相关信息真实准确；企业可以在交易

中心电子交易系统业务管理“电子保函申请”功能中自主选择电子保函平台、承保机构办理

电子保函业务；办理电子投标保函费用必须出自投标企业基本账户。

开标时未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要求出具电子投标保函的，视为未交纳保证金，其投标文件将被

拒绝，不能参加开标活动。

（3）保证金免缴



纳入南阳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且结果为 AAA级的各类投标企业，在下一年度信用评价结果

公告之日前，在参与南阳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可免缴投标保证金。其他市级及

以上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评价的信用等级或第三方（商业）信用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等级

与我市建筑业信用评价结果享受同等待遇；省住建厅公布的信用评价优秀等级企业视同 AAA

级。

上述所有投标企业在参与本次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须将企业所获取信用评级的文件依

据原件录入“南阳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企业诚信库”的【企业奖惩】栏目中，方可享受

保证金免交政策。

（4）保证金减半缴纳

纳入南阳市建筑业企业信用评价且结果为 AA级的各类投标企业，在下一年度信用评价结果

公告之日前，在参与南阳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保证金减半提缴。

上述所有投标企业在参与本次招标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须将企业所获取信用评级的文件依

据原件录入“南阳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企业诚信库”的【企业奖惩】栏目中，方可享受

提缴投标保证金减半政策。

（5）承诺函代替投标保证金

按照《南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优化招标投标营商环境的通知》

（宛公办【2021】2号）文的要求，在南阳市工程项目勘察、设计和物业项目招投标活动中，

推行以投标承诺函替代投标保证金。

4.4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4年 12月 5日 08:00分至 2024年 12月 26日 9:00分。潜在投

标人注册成功后，即可在会员系统中直接下载招标文件。

4.5本项目不收取招标文件费。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2024年 12月 26日上午 9时 00分（北京时间）；

2.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无需到南召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参加开标会议，应当在开标时间前，登录不见面开标大厅，在线准时

参加开标活动并进行响应文件解密、答疑澄清等 （系统解密时长默认为 40分钟，错过解密

时长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投标）。

3.本项目投标人需自行上传投标文件，无需寄送和递交非加密投标文件 U盘等，加密电子投

标文件逾期上传、未在规定时间解密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4.因投标人无需现场参与开标，所有准备工作需要自行到位。开标过程中如遇到紧急事项，



可在不见面开标大厅中进行提出异议或文字交流。

5.不见面开标过程中，如投标人准备不到位或网络问题等情况，无法及时解密造成开标无法

继续的，视为该投标人自动放弃投标。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网站上同时发布。

请各潜在投标人在获取招标文件后及时关注网站更新信息，若因其他原因未能及时看到网上

更新信息而造成的损失，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将不负任何责任。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南召县城郊乡人民政府

地址：南召县人民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

联系人：高哲

电话：18638958083

监督单位：南召县水利局

地址：南召县中华路 291号

联系人：马权伟 

电话：13262062443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一本商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张衡街道仲景路长安一号写字楼 A座 4楼 01室

联系人：李中政

联系电话：15637773414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南召县水利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南召县城郊乡人民政府                         

   地    址：南召县人民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                             

   联 系 人：高哲                             

   电    话：18638958083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一本商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张衡街道仲景路长安一号写字楼 A座 4楼 01室

   联 系 人： 李中政

   电    话： 15637773414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www.bjca.org.cn
	2024-12-04T18:08:54+0800
	BJ
	ePolicy


		www.bjca.org.cn
	2024-12-04T18:10:37+0800
	BJ
	ePolicy




